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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號幹線㆔號幹線㆔號幹線㆔號幹線（郊野公園段）有限公司（郊野公園段）有限公司（郊野公園段）有限公司（郊野公園段）有限公司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㆒月十七日之會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㆒月十七日之會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㆒月十七日之會議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㆒月十七日之會議

深港西部通道深港西部通道深港西部通道深港西部通道、后海灣幹線及十號幹線、后海灣幹線及十號幹線、后海灣幹線及十號幹線、后海灣幹線及十號幹線

㆓零零㆓年㆒月十五日

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各位委員：

本公司強烈反對政府所提議之十號幹線定線及落成時間，有關建議不單對本公司構成

損害，亦不符香港的整體利益。

身為社會的㆒份子及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，㆔號幹線（郊野公園段）有限公司全力支

持深港西部通道之興建，並同意對有關工程著手詳細設計。

我們亦同意后海灣幹線必須與新界西北的道路網絡連接，以供經深港西部通道之過境

車輛使用。但應在哪兒連接及如何連接呢？除政府現時提議的定線之外，我們建議加

建㆒條快速公路（即西部高速公路），經元朗公路接駁至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。由此使

用深港西部通道的駕駛㆟士便可選用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，㆒條現存而擁有大量剩餘

流量的先進公路。這樣安排除了可平衡交通流量之外，更可令現有道路資源得以充分

利用。

政府所提出興建㆒條后海灣幹線與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之間的㆞區性連接路，根本幫

助不大。我們認為，西部高速公路須與政府現時提議接駁至藍㆞的定線㆒併甚或提早

興建，這樣便可引領跨境車輛至㆒條現存的公路，為物流業及其他深港西部通道的使

用者，帶來即時效益，同時解決后海灣幹線與十號幹線因落成時間有差距所引發的交

通問題。

然而如西部高速公路未能被充分利用，其效用便不能發揮。我們因此建議政府應採取

適當措施，吸引駕駛㆟士盡量使用。本公司將樂於與政府商討各種可行之鼓勵方法。

作為商營機構，我們公司必須保障股東利益。加快㆖馬興建十號幹線將會對本公司造

成難以彌補的損害。跟據當年的招標文件，政府道義㆖實有責任，保證本公司可獲「合

理但不過高」的回報。我們對政府拒絕承認此㆒事實，以及表示不會與我們商討解決

方案，感到非常失望。

撇開公司利益，從社會整體來看，加快興建耗資港幣㆓百㆓十億元的十號幹線實有損

公眾利益。運輸局局長曾多次指出，根據最新行車預測顯示，在㆓零㆒零／㆒㆒年前

實不須興建十號幹線北段，他強調有關加快㆖馬的提議純為因應㆞區的要求。但他對

㆞區提出十號幹線不應收費的另㆒重要要求，完全置之不理。



明顯㆞十號幹線並無急切需要。鑑於規劃數據不斷轉變及其他包括經濟復甦、新貨櫃

碼頭選址、西鐵通車真正影響等未明因素，以及胡應湘爵士的方案，我們認為政府必

須對有關不同建議進行全面詳細檢討及比較，然後重新決定十號幹線是否需要、它的

定線及完工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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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政府文件的意見

㆒ 政府所提供的㆖午繁忙時段 v/c（交通流量與公路容量）比數 0.8，只適用於 2001
年 8月 6日屯門公路發生交通意外當日的特別情況，2001年的平均數應為 0.66，
此已撇除了公眾假期及星期六、日。

㆓ 政府在去年已調整了㆟口及經濟預測。但政府所評估的至 2006年及至 2011年的
極大交通流量升幅，是繼續假設經濟與㆟口快速增長以及跨境交通流量有大幅的

增加。1997年的同類增長預測曾令 2001年的交通流量評估遠高於實際情況。

㆔ 汀九橋的交通流量及其 v/c 比數都比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高出百分之㆔十。即使
把路肩改建為行車道，其 v/c 比數仍跟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相差不遠。政府的建
議會將十號幹線的交通，經由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南面出口的交匯處，連接至汀

九橋。若政府的交通流量評估是準確的話，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交匯處、汀九橋

及青衣西北交匯處的交通流量將會超出負荷。

㆕ 現時支持加快興建十號幹線非因交通容量需要，主要理據實為紓緩屯門公路的擠

塞，但這目的可以利用另㆒個開支較少及更快見效的途徑達到，就是興建㆒條連

接后海灣幹線和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的「快速公路」，及透過公路收費政策平衡屯

門公路和㆔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的交通流量。

（有關 v/c比數及交通運作之詳細分析，見另文英文版補充資料）


